
Q１．您今年是否收到彦根市以外的地方政府邮发来的住民税课税通知？ 

Ｑ２．您去年的收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 是 → 哪位？ 若是您还在读书，请写校名和年级。 请
看
背
面 

 

 

 

 

 

 
 

非常感谢大家平日对市税务行政的理解和支持。 

关于市・县民税，通常根据当年1月1日的居民登录地由当地政府依该居民前一年的所得金额征税。 

这份调查表是对于可能会符合下面所示的任何一个条件的人士专门发送的。 

① 关于前一年的所得金额，信息不明。 

② 是否有人当作税法上的扶养人，信息不明。 

③ 以今年1月1日为基准日，虽然居民信息注册在本市居民簿上，但可能会由他市区町村政府课税。 

请填表后尽快提交给市政府税务课。否则，将可能会无法开具课税证明等与税有关的证明。 

关于 2022年（１月～１２月）所得金额等的报告 （简易申报表） 

彦根市长 

年  月  日 提交 

 

 

※请填写回答内容，或者在□处画  ，表示您的回答。 

 

 

 

 

 

 

 

 

 

 

 

 

 

 

 

□ 否 → 您靠什么维持生计呢？ （                                                                       ） 

 

 

联系电话（      ）     － 

□ 是 → 请填写现在的住址，并附加课税通知的复印件。 

 

住址       都・道・府・県         区・市・町・村                            

回答「是」的人不用回答以下的问题。 

□ 否                         

Ｑ３．在Ｑ２中回答「无收入」的人，请回答以下问题。是否去年有人扶养/抚养/赡养您？ 

扶/抚/赡养你的人        姓名              关系      住址 

学生                校名                   学年   年级   （以今年1月1日作为基准日） 

受理印 

1月1日的  

居 民 登 录 地      滋賀県彦根市 
 

现 住 址 

 

姓 名       ㊞ 

    年中（１月～１２月）の所得等について（おたずね） 

□ 工资薪金（包含小时工、日工）・事业收入 → 请看背面 

□ 右边所示的非课税收入 → 1年内 （      ）日元 → 

□ 无收入  → 请回答Q3的问题。 

□ 遗属年金 

□ 残障者年金 

□ 失业保险金 

□ 其他（         ） 

   年中（１月～１２月）的所得状况（调查表）    中文版  

 

 中文版 

编制号码 

个人编号 

        

             

 

问询：彦根市役所总务部总务课市民税系 

电话：（总机）0749-22-1411 转202～206 

     （直拨）0749-30-6140 



Q５．有事业收入者，请填写事业的种类和收入状况及必要经费。 

Q７．与申报人扶/抚/赡养的家属（含配偶）有关系的事项 

Q9．与居住地有关的事项（仅限于彦根市之外有办理现住址登录者） 

 

＜备 注＞  ・表示“个人编号”之处，请填写您的个人编号（是指关于使用为识别行政手续上的特定个人所发的号码时等之法律第2条第5项规定的

个人编号）。 

           ・本市将依此表视为您对市民税的申报已经完成。若有必要缴纳所得税时，请另外向税务署进行申报。 

           ・若是发现有未申报的情况，将可能会影响所得证明的开具工作、国民健康保险费的计算等。 

 

※若要享受针对国民年金的扣除措施，请附上日本年金机构所开具的证明。 

※针对缴付给彦根市的国民健康澳保险费、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介护保险费，不必附上收据。 

※若要享受针对人寿保险、地震保险的扣除措施，请附上保险公司所开具的证明。 

※若要申报医疗费扣除或捐款扣除，请跟税务课联系。 

 

 

 

Q8．去年1年之内（１～１２月），若有支付保险费等情况，请附上收据或扣除证明。 

 

工作单位名称 工作单位地址・℡ 工作期间 单位在一年间所发的总金额 

    /   

    ～   

  （    ）   - / 日元 

    /   

    ～   

  （    ）   - / 日元 
  

一年间总额 
  

日元 
  

  

 

 

 

 

 

 

 

 

 

 

 

 

 

 

配偶        有 ・ 无 → 无（  □ 死别 ・ □ 离婚 ・ □ 未归来 ・ □ 生死不明 ） □ 单亲家庭 

障害者手册  有 ・ 无 → 有（ 身体 ・ 疗育 ・ 精神    级 ・ 手册发行年月日    年  月  日） 

学生                  （学校名称：                                                  ・ 年级：   年级） 

配偶姓名 关系 状况 出生年月日 收入金额 残障程度 个人编号 

   同住・分居   日元 级             

被扶/抚/赡养者姓名 关系 状况 出生年月日 收入金额 残障程度 个人编号 

   同住・分居   日元 级             

   同住・分居                   

   同住・分居                   

未满16岁被扶养者姓名 关系 状况 出生年月日 收入金额 残障程度 个人编号 

  同住・分居  日元 级             

  同住・分居                

  同住・分居                

分居的被扶/赡养亲属地址  

社会保险费（国民健康保险、介护保险、国民年金等） 人寿保险费 地震保险费 其他（        ）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征税地住址   从彦根市迁出的日期 年   月   日 

迁出目的   

有否将来再迁入彦根市的计划 有（预定日期：   年   月   日） 无（永住） 

国外工作者，请填写工作单位信息 
名称 

地址 

Q６．与申报人自己有关系的事项  

Q４．有工薪收入者，请填写收入金额和工作单位。 

<事业种类>            业   收入(         )日元 － 必要经费(         )日元 

有事业收入者，除这份简易申报表以外，还需要提出收支明细表。我们以后给您邮寄空白的申报表。（请详细填写事业内容。) 

＜事业内容＞  

下面请填写福利状况和从收入中可预扣的费用。（若无收入，就不必填写。但有必要课税证明中表示下列内容时，请一定填写。） 

若有工薪明细表或者源泉征收票，请附上其复印件。 

因采用日发制等而没有明细表的话，请务必填写右侧的表格。 



Q７．与申报人扶/抚/赡养的家属（含配偶）有关系的事项 

Q8．去年1年之内（１～１２月），若有支付保险费等情况，请附上收据或扣除证明。 

Q9．与居住地有关的事项（仅限于彦根市之外有办理现住址登录者） 

 

＜备 注＞  ・表示“个人编号”之处，请填写您的个人编号（是指关于使用为识别行政手续上的特定个人所发的号码时等之法律第2条第5项规定的

个人编号）。 

           ・本市将依此表视为您对市民税的申报已经完成。若有必要缴纳所得税时，请另外向税务署进行申报。 

           ・若是发现有未申报的情况，将可能会影响所得证明的开具工作、国民健康保险费的计算等。 

 

※若要享受针对国民年金的扣除措施，请附上日本年金机构所开具的证明。 

※针对缴付给彦根市的国民健康澳保险费、后期高龄者医疗保险费、介护保险费，不必附上收据。 

※若要享受针对人寿保险、地震保险的扣除措施，请附上保险公司所开具的证明。 

※若要申报医疗费扣除或捐款扣除，请跟税务课联系。 

 

 

 

〈填写方法〉  

 

 

 

 

 

 

 

 

 

 

 

 

 

 

工作单位名称 工作单位地址・℡ 工作期间 单位在一年间所发的总金额 

    /   

    ～   

  （    ）   - / 日元 

    /   

    ～   

  （    ）   - / 日元 
  

一年间总额 
  

日元 
  
  

配偶        有 ・ 无 → 无（  □ 死别 ・ □ 离婚 ・ □ 未归来 ・ □ 生死不明 ） □ 单亲家庭 

障害者手册  有 ・ 无 → 有（ 身体 ・ 疗育 ・ 精神    级 ・ 手册发行年月日    年  月  日） 

学生                  （学校名称：                                                  ・ 年级：   年级） 

配偶姓名 关系 状况 出生年月日 收入金额 残障程度 个人编号 

   同住・分居   日元 级             

被扶/抚/赡养者姓名 关系 状况 出生年月日 收入金额 残障程度 个人编号 

   同住・分居   日元 级             

   同住・分居                   

   同住・分居                   

未满16岁被扶养者姓名 关系 状况 出生年月日 收入金额 残障程度 个人编号 

  同住・分居  日元 级             

  同住・分居                

  同住・分居                

分居的被扶/赡养亲属地址  

社会保险费（国民健康保险、介护保险、国民年金等） 人寿保险费 地震保险费 其他（        ）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征税地住址   从彦根市迁出的日期 年   月   日 

迁出目的   

有否将来再迁入彦根市的计划 有（预定日期：   年   月   日） 无（永住） 

国外工作者，请填写工作单位信息 名称 

地址 

Q６．与申报人自己有关系的事项  

Q５．有事业收入者，请填写事业的种类和收入状况及必要经费。 

<事业种类>            业   收入(         )日元 － 必要经费(         )日元 

有事业收入者，除这份简易申报表以外，还需要提出收支明细表。我们以后给您邮寄空白的申报表。（请详细填写事业内容。) 

＜事业内容＞  

下面请填写福利状况和从收入中可预扣的费用。（若无收入，就不必填写。但有必要课税证明中表示下列内容时，请一定填写。） 

Q４．有工薪收入者，请填写收入金额和工作单位。 

若有工薪明细表或者源泉征收票，请附上其复印件。 

因采用日发制等而没有明细表的话，请务必填写右侧的表格。 

※为便于说明，这里使用中文的格式。实际提出简易 

申报表的时候，请使用日语格式。中文格式不可使用。 

 

㈱××商事 ○○市△△町 １ １ 

１０ ３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一年间的收入总额必须要填写。 

・要附加“源泉征收票”或工薪明细单。 

税務 太郎    父         . 1938.3. 10            0 

税務 華子    母          1951. 6. 20            0 

对第６～７项的问题，即使无收入，若是自

己持有残疾人手册以及扶养/抚养/赡养家

属等，也有必要填写。 

・为保持参保状态而支付的保险费等总额，

只在申报人的收入总额达需要纳税的水准时

才可以适用可预扣费用的规定。所以，申报

人无收入的状况下，不必填写这项。 

・对国民年金保险费，有必要附加支付证明

原件。 

・想要对人寿保险及地震保险适用可预扣费

用规定的话，有必要附加保险公司开具的扣

除证明的原件。 

3０,０００ 

住在彦根市以外的地方的人，请填写现在

的住址。 

若是在日本国外居住且就业，请填写工作

单位的正式名称。 


